
1 
 

農保加保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相關問答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輔導處 103年 1月 

 

一、 農會受理申請參加農保之相關問題 

 

(一)若以承租農地參加農保者，需從事農業工作連續經營滿 1年，其起

算時點是以租賃契約書日期起算？或是以公證日為起算基準點？ 

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第 2條規定略以，自有或承租農地依法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連續經營滿 1年，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地，須訂有租賃

契約，並應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為參加農保應具備之

資格條件。 

    上述連續經營滿 1年之認定起點，原則以公證日作為連續經營

滿 1年之認定起點，惟農民能提出具體明確之客觀證明時，得依客

觀證明認定實際從事農業之起點與期間。 

 

(二)銷售及購買憑證之範圍為何? 

銷售農、林、漁、畜產品或購買農業生產資材憑證，其中銷售

憑證係指由政府機關、政府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農漁會、農業合作社場、農業企業機構、承銷商、零售通路業者或

國軍部隊、機關、學校、農產品加工廠等大消費團體最近 1年出具

之出貨單、收購聯單、市場拍賣結帳統計表或其他銷售證明文件。

購買憑證係指向政府機關、農民團體、廠商、商店等最近 1年購買

種苗、種用動植物、肥料、飼料、動植物用藥、農業機械、固定設

施、設備及材料等生產資材之發票或收據。 

 

(三) 申請加保者所持農地與持該地領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金者非同 1

人，可否持該筆農地之天然災害救助證明，作為免現地勘查之憑據?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係以受天然災害造成損失之農業經營者為

救助對象，申請加保者所持農地與持該農地領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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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非同 1人時，由於無法證明其有從事農業工作之事實，不能持該

筆農地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證明，作為免現地勘查之憑據，仍應辦

理現地勘查。 

    

(四)得否由農會提供參加「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之轉(契)作證

明免辦理現地勘查? 

倘公所已將該年度申報轉(契)作清冊函送農會，且清冊可查明

農戶姓名、地段號、核定面積、作物別等資料時，農會得提供相關

公文及名冊(影本)供申請人作為免現地勘查之證明文件。 

 

(五)申請參加農保者是否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辦法第 3條規定，農業用地

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為供申請興建自用農舍、申請農業用地移轉免課

徵土地增值稅及免徵遺產稅、贈與稅與田賦等 3類用途，並非參加

農保所應檢附之必要文件。 

    考量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係經相關機關勘查確實作為

農用經營使用之客觀證明文件，符合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6條規定得免辦理現地勘查

之規定。故農民得持有效期間內之證明書作為免現地勘查之證明文

件。 

惟農會於實務上受理加保申請時，倘依申請人所附農地現況照

片書面審查，該農地非作為經濟性農業經營使用時(例如：作農路

使用、生態保護、農業用地僅興建自用農舍而無從事農業等)，依

規定仍不能以持有該筆農地參加農保。 

 

(六)持有承租國有財產局農業用地或林務局林班地之契約書，可否免現

地勘查？亦或者續約中滿足農保申請要件，但待國有局與林務局核

發文件尚需一段時日，此種情況下如何處置？ 

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第 2條規定，承租農地依法實際從事農業工作連續經營

滿 1年，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地，須訂有租賃契約，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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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但向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

事業機構承租農地者，得不經公證。是以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

之農地，訂有租賃契約為參加農保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之一。但訂有

租賃契約尚難據此推定農民即有依契約約定從事農業使用之事實，

故持有承租國有財產局農業用地及林務局林班地之契約書仍不宜

作為有實際從事農業經營使用之客觀證明文件，仍需辦理現地勘

查。 

    按前揭承租人若於申請換約續租中，建議農會函詢出租機關是

否將予續約，如已確定不再續約，則應依法辦理退保；如有續約之

可能，得視為將換約續租，屆時如未能補正租賃契約，則其加保資

格應追溯至契約到期日喪失。 

 

(七)持相關免辦理現地勘查證明文件時，農會如何確認申請加保者之從

農能力？ 

    依「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及「從事農業工作農

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加

入農會及申請加入農保者，均需親自向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申請，農

會人員應於受理申請時辨識申請人之身體狀況是否具備基本從農

能力，如申請時已罹患重病或中風癱瘓或不能行動，自無法從事農

業工作，即使持有相關免辦理現地勘查之證明文件，亦不符加保之

要件。 

 

 

二、 參加農保現地勘查之相關問題 

 

(一)現地勘查由代書代理時如何判斷從農能力? 

    農會辦理參加農保現地勘查時，應由申請人現場領勘，以查核

申請人確實知悉農地坐落之位置及熟知當地耕作環境，並避免農會

及公所人員誤勘農地坐落之位置；必要時，亦得請申請人申請地政

單位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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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民持共同持有之農地申請參加農保時，其現地勘查之認定標準為

何？ 

    倘該筆農地為全區種植，且申請人之持分面積符合規定標準，

可由現地勘查人員依農地現況逕為認定，申請人得免備土地分管契

約書及分管圖。若該筆農地非全區種植且耕作面積有認定疑義時，

申請人應檢具農地共同持有人之分管契約書及分管圖，以確認該筆

農地其實際從事農作之範圍。 

 

(三)同戶多人以多筆土地面積合計加保時,是否所有土地都需現勘? 

    持多筆土地面積合計加保時，應就所有土地逐一現勘，並請注

意申請人是否僅持有符合規定農地面積加保，而未於該等土地上實

際從事農業工作。 

 

(四)毗鄰縣市公所不參與會勘如何處理? 

農會發送現地勘查通知單時，副本抄送農地坐落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民政及農地機關(單位)。若仍有困難，請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職權協助農會解決相關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2月 11日農輔字第 1020241561號函) 

 

(五)持林業用地如何辦理現勘? 

    農地種植之作物應具有經濟價值。倘持林業用地非作為經濟性

林業經營使用(應造林並撫育管理)且無維護管理事實時(例如：作

農路使用、生態保護、雜木林等)，不宜認定為農業經營，亦不能

以該筆農地參加農保。 

持持分之林業用地參加農保時，應檢具經農地共有人簽章之共

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圖，供現地勘查人員使用。倘現勘有土地

位置認定疑義時，辦理現地勘查時所需之指界、鑑界費用，應由農

保申請人負擔。 

 

(六)現地勘查時倘有農地違規使用之情形應如何處理? 

    農保為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參加之職域性社會保險。考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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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係以維護農民健康，增進農民福利，促進農村安定為立法意旨，

必須有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據以維持生計事實之農民方得依法參

加。 

倘經現地勘查農民確有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農業經營生產面

積符合「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之相關規定，自得據以參加農保。請基層農會及公所於

辦理現地勘查時，依農地現況填寫現地勘查紀錄表並就個案事實認

定。 

現地勘查時農業用地有未符相關法令規定使用之情形時，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案請該業務主管單位依權責辦理或輔導

農民合法使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1 月 2 日農輔字第

1020245554號函) 

 

 

三、 農保審查小組審查相關問題 

 

(一)農保審查小組公部門指派人員與農會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 

農保審查小組之決議係採共識決，審查小組於審查農民參加農

保資格時，倘有公部門指派人員與農會之審查意見不同時，請農會

將各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詳實紀錄，再由主管機關於會議紀錄等相

關資料送達時，確認該決議有無違反法令規定，倘有不符法令規定

時，主管機關得依農會法第 42條撤銷其決議。 

 

(二)已參加農保之被保險人(包含會員及非會員)，其資格條件有異動時，

應重行提出申請參加本保險，是否需要辦理現地勘查或只需書面查

核？ 

經查「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

資格審查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被保險人因死亡、遷出農會

組織區域或喪失第 2 條所定之資格條件者，當然喪失其被保險人

資格；其於第 2 條所定之資格條件有異動者，應重行提出申請參

加本保險。故農保被保險人因資格條件異動致喪失其被保險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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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應重新申請加保並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

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修正後之規定審查。 

另，農保被保險人(會員及非會員)因加保資格別變更或資格

條件異動，申請辦理資格變更審查時，農會應將被保險人所提相

關證明文件，連同「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資格認定表」送農保

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請被保險人檢具農地現況照片、銷售或

生產資材憑證及會同農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辦理現地

勘查等。 

以農會會員身分參加農保之被保險人，其申請辦理農保資格

變更審查時，應先送當次農保審查小組審查其農保資格，通過後

再送農會理事會審查其會員會籍異動登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年 12月 31日農輔字第 1020242637號函) 

 

(三)農會無保險部時,審查小組成員如何指派? 

    倘基層農會無保險部設置時，農保資格審查小組成員應由總幹

事指派農會其他股(部)主管或其代理人為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年 11月 28日農輔字第 1020239901號函) 

 

(四)有關會員與非會員加保土地面積標準不同，會員為自耕農，其林地

面積需 0.1公頃以上，非會員自耕農林地面積需 0.2公頃以上才可，

因現今會員加保比照非會員加保審查方式，請問會員加保林地面積

究應以「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為認定標準，亦或是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 

    依農保條例第 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農保之被保險人分為

農會會員及 15 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非會員農民 2 種。屬農

會會員之被保險人，其經營面積依「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

辦法」審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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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會會員參加農保相關問題 

 

(一)會員申請參加農保，其申報加保日期，是以審查小組通過日加保，

還是以理事會審查通過日加保？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農會法第 12條所定之農

會會員，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得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

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 

    本會於 102年 11月 8日農輔字第 1020023741號函規定，農民

申請農會入會並擬以會員身分申請參加農保或全民健康保險時，於

農會理事會審查其入會前，應經審查小組就其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

情形予以審認後，再送交理事會審查其會員資格。經理事會審查通

過為農會會員後，再依法申請參加農保及全民健保。是以，農會會

員入會日期以其申請日為準，而農保加保日期以理事會審查通過日

為準。 

    依「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第 5條規定審查小組審查農民參加農保，每個月至少開

會 1 次。又基層農會依各該農會章程規定，理事會每 2 個月召開 1

次。是以為配合上開 11 月 8 日函頒之規定，農會宜適度調整審查

小組及理事會召開之日期。 

 

(二)會員參加農保之資格是否依非會員辦法審查,有從農 1年之限制?依

據為何?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農保之被

保險人分為農會會員及非農會會員二種身分別。因此，農會會員之

資格條件依據「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規定審認。 

本會於 102年 11月 8日農輔字第 1020023741號函規定，農民

申請加入農會並擬以會員身分申請參加農(健)保時，於農會理事會

審查其入會前，應經審查小組就其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情形予以審

認後，再送交理事會審查其會員資格。經審查通過為農會會員後，

始得依法申報加保，此與非農會會員申請參加農(健)保之審查程序

應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相同，並符合監察院農保被保險人加保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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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應求一致之糾正意見。 

    至於審查小組對於農會會員申請參加農保者之「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認定，除就「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

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現地勘查之會勘結果及相關

憑證審查外，另為避免民眾藉購買農地立即取巧加保之不合理現象，

及考量農作物應經一定時日生長及田間管理，且確保申請者已穩健

從事農業工作，能產生預期之經濟價值，故審查小組對於購買農地

未滿 1年即申請加保者，應加強審查強度，並援引「從事農業工作

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審查其具有從農至少 90 天之事實，俾為「實際從

事農業工作」之審查依據。 

 

(三)以從事農業推廣工作或受僱於農場之農會會員，其參加農保之審查

內容為何? 

    從事農業推廣工作之農會會員，依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

定辦法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於農業機關（構）、學校、農會從事

農業推廣工作者為限，然此類會員依各該職域相關規定應參加其他

職業保險，應無參加農保之情形。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公、

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

通、公用事業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

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農會會員受僱於 4人以下之農場，欲申請參加農保時，應檢附

其資格證明文件(服務場所發給現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員工證明

文件及薪資所得證明)，並填寫農會會員參加農保申請書，免附銷

售農產品憑證或購買農業資材憑證，但應檢具其從事農業工作之農

地現況照片並辦理現地勘查。 


